
3. 成員任期自獲委任當日起計，茉 衍

4. 經董事會及委員會通過決議案後，可撤銷委員會成員的委任，並委任新成員取代。

5. 不得委任替代委員會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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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額外舉行會議。

8. 此外，委員會主席亦可酌情決定召開額外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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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委員會 員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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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在不影響上述規定的原則下：

(i) 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、人數及成員多元化（包括但不限於性別、年齡、

文化、教育背景、國籍、專業經驗、技能、知識及服務任期方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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